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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5_B1_B1_

E4_B8_9C2010_c67_648810.htm 各市及胜利石油管理局自学（

招生）考试办公室（中心）、有关院校： 为规范助学机构办

学行为，促进自学考试健康发展，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

才，特制定《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

试点方案》，现予以公布，请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山

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校生实践课程考核试点方案 为贯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构建灵活开放的

终身教育体系， 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

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

，培养山东省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更好

地发挥社会助学组织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事业中的作用，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试点工作，特制定此试点方案。 一、指导思

想 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充分利用社

会教育资源，加强自考生的助学，科学合理评价考生学业成

绩，提高自学考试质量。 二、试点院校审批 拟参加试点的院

校向所属市级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市级考试机构进行初审，

审核通过后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组织专

业主考院校审核、审批试点资格和试点专业。每年省、市级

考试机构和主考院校对试点院校组织评估，对评估不合格的

试点院校将取消其试点资格。审批后两年内考生人数达不到

要求或没有注册考生的，试点资格自动失效。 三、试点专业

审批 由试点院校提出申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会同专业主考

院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定开



设或停止试点专业。 四、试点考生注册 （一）试点考生实行

注册制，每年12月底之前，试点院校将参加试点考试的考生

注册信息报市级考试机构审查验收，市级考试机构将审核合

格的考生信息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备案。 （二）试点院校只

能接受本校在校生注册报考，不得将校外社会考生及其他助

学组织考生纳入本校注册报考范围。 五、考试的组织及要求 

（一）统考课程的考试：统考课程按国家考试的要求由省级

考试机构统一组织考试，由试点院校所在市级考试机构统一

设考点、编排考场、组织监考。参加试点考试的考生必须是

试点院校已注册的在校生，由试点院校按省、市报名管理办

法办理集体报名手续。 （二）实践课程的考核：专业主考院

校按照国家、省级考试机构要求编制实践课程考核大纲，考

核大纲含学习过程评价和综合考核。试点院校按照考核大纲

要求严格管理，认真教学，注重考生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

学习过程评价由试点院校根据考核大纲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进

行，综合考核由主考院校命题，市级考试机构统一组织考核

。试点院校将学习过程评价成绩报主考院校，主考院校将两

项成绩合并后报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三）各专业毕业环节

的考核由专业主考学校负责组织实施。 （四）各项考试费用

按我省物价局、省财政厅鲁价费发[2002]68号文件规定执行。

六、学籍、考籍的管理 （一）试点院校必须按省、市级考试

机构及主考院校的规定、要求建立完整、规范的考生学籍档

案。 （二）参加试点考试的考生，按专业考试计划全部统考

课程、实践考核课程、毕业环节考核均合格，试点院校鉴定

合格，经省、市级考试机构审查合格后，可依照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毕业生管理办法办理毕业手续；本科专业在满足上述



条件下，须取得专科及以上毕业证后，方可办理自考本科毕

业手续。 （三）参加本科专业试点考试的考生其学业达到国

家规定的学士学位标准者，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

育法》第2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省的有关规

定，申请办理学士学位。 （四）参加试点考试的考生，要零

起点注册，注册2年内不得借考、转考。注册2年后方可办理

毕业手续。如果在校学习期间所学的自学考试专业不能毕业

，其学籍仍然在试点院校保留，注册满5年仍未毕业者，将按

社会考生对待，实践课程成绩不予保留，统考课程考籍档案

转入考生欲转入的市考试机构。 （五）课程免考按省考委制

定的《山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免考实施细则》执行。 

七、组织机构和工作职责 （一）主考院校要指定专人负责试

点工作，精心组织，认真负责，做好对试点院校的指导、监

督、考核。主考院校负责制定专业考试计划、编写考核大纲

、命题、制卷、阅卷、毕业环节考核、颁发毕业证书及学位

证书等工作。 （二）试点院校要成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职

人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考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

遵守考试纪律的教育，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试点院

校要根据专业考试计划、考试大纲的要求和考试课程的安排

，制定相关的教学辅导计划报主考院校，接受主考院校对教

学过程的监督、检查。 （四）市级考试机构负责试点院校的

注册、考核、监督、检查、评估等各项管理工作。 八、试点

方案的实施 本试点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自本方案实施起

，不再按鲁教考办[2003]98号文件注册新考生，已注册的考生

，按原方案执行，要认真负责的完成教学、管理等各项工作

。 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负责，精心组织，加强联系，密切合作



，切实把试点工作做好。 相关链接：山东自考网，自考论坛

，自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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